附件2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海片区城镇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积分表
	序号
	积分条件
	积分办法
	备注

	1
	定居人员随迁子女：在申请就读学区内拥有合法居住性房产，有居住用电用水证明。
	有合法房产的计50分。入住如属共同享有房产的，则按出资比例计分；如不约定比例，则平均计分。入住后每满1个月加计1分。
	

	2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依法连续在经开区（东海岛）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缴纳社保费满2年。
	满2年计20分。2年以上的，每满1月加计1分。
	

	3
	经商人员随迁子女：在申请就读学区持有效工商部门营业执照满2年。
	满2年计20分，在现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经营产生的实际入库相关税费累计每1万元计1分。
	


说明：1.随迁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如有两人或以上均符合积分条件的，只能选择一人申请积分入学；2.2026年东海片区城镇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积分指标体系中各项目积分时间从2020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止，共6年；3.多项目可累计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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